
FCRI(2016-17)7 

財務委員會參考文件 
 

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，政府現計劃以先前批准的非經常承擔額 (請參閱

FC R( 20 11 - 12 )2 3 號文件 )的餘款，繼續資助金融糾紛調解中心 (下稱「調解中

心」 )的營運費用至大約 20 19 年。  

  

 

最新發展  

 

2 .  2 0 14 年 1 2 月，我們告知委員，撥款三方 (即政府、香港金融管理局 (下稱

「金管局」 )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下稱「證監會」 ) )同意調撥累計盈

餘 (截至 20 1 4 年 12 月月底，估計累計盈餘約為 1 億 1 ,4 0 0 萬元 )，用以維持中

心的運作至大約 20 17 年 (請參閱 FCR (2 01 4 -1 5 )13 號文件 )。此舉旨在給予調

解中心更多時間建立案例較多的資料庫，以助深入研究調解中心日後的經費安

排，包括向金融服務業收取供款的機制。當時，調解中心計劃在 20 15 年年中

左右就建議的經費安排諮詢業界，並在 20 16 年上半年為日後的經費安排定

案。  

 

3 .  現時，調解中心負責管理的金融糾紛調解計劃 (下稱「調解計劃」)  涵蓋獲

金管局認可及 /或證監會發牌的金融機構 (只提供信貸評級服務的機構除外 )。在

研究日後的經費安排時，調解中心亦有檢討調解計劃的涵蓋範圍，包括涵蓋保

險業的可能性，以推廣調解計劃的廣泛使用。調解中心已就經費的計算方式非

正式諮詢銀行業、證券業及保險業，並收到廣泛的意見。因此，在為日後的經

費安排定案前，調解中心需要比原先估計更多的時間來檢討調解計劃的涵蓋範

圍、研究牽涉的技術事宜、考慮在非正式諮詢時收到的業界意見，以及正式諮

詢金融業。事實上，正如在 2 01 0 年 1 2 月就設立調解中心的建議發表的諮詢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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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中所提到，由於保險業在解決糾紛方面已有一套自我監管措施，以及獨立保

險業監管局的成立讓保險行業的整體發展在演變，因此，調解計劃在初期並不

涵蓋保險業。即便如此，調解中心最終涵蓋的範圍應力求廣泛，故日後會加以

檢討調解計劃的涵蓋範圍。   

 

 

 

 

附件  

4 .  政府、金管局及證監會的撥款承擔額合共 1 億 8 ,4 00 萬元 (政府的承擔額

為 9 , 20 0 萬元，即財務委員會在 2 01 1 年 6 月所批出的非經常承擔額 (請參閱

FC R( 20 11 - 12 )2 3 號文件 ) )；截至 20 15 年 1 2 月 3 1 日，預算累計盈餘約為 9 ,8 00

萬元。詳情載於附件。由於調解中心一直推行各項節約措施 1，令每年開支由

2 0 14 年的約 2 ,4 0 0 萬元減少至 2 01 5 年的約 1 , 80 0 萬元，因此，調解中心最新

評估盈餘足以維持中心的運作至大約 2 019 年 2。如上文第 3 段所述，為給予調

解中心更多時間完成研究日後的經費安排，撥款三方已同意調撥累計盈餘，用

以維持中心的運作至大約 20 19 年。  

 
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
5 .  調解中心到 2 01 5 年 1 2 月 3 1 日，預算累計盈餘約為 9 ,8 00 萬元，足以應

付起碼到 20 19 年的營運費用，無須額外撥款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6. 調解中心在 2 01 1 年 1 1 月 18 日以非牟利擔保有限公司的形式成立，由

2 0 12 年 6 月 19 日起投入運作。調解中心獨立持平地管理調解計劃，為金融機

構及其客戶提供一個有效及收費相宜的途徑，以「先調解、後仲裁」的方式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節約措施包括，減少員工數目以降低員工成本、搬遷至較小的辦公室以減低租金和水電費用，以及實
施更具成本效益和集中的廣告策略以降低宣傳、推廣及發行費用。 

 
2 假設調解中心每年的開支與截至 2 0 1 5年 1 2月 3 1日的年度的全年開支相若 (即約為 1 , 8 0 0
萬元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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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他們之間的糾紛。每宗個案的最高可申索金額為 50 萬元。現時，已有 2  00 0

多家金融機構成為調解計劃的成員。  

 

7 .  設立調解中心有助履行保障投資者這項重要的公共政策職能，因此，政府

與金管局和證監會達成協議，按 5 0：25：2 5 的比例，分擔調解中心的設立費

用及首三年 (即 20 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)的營運費用。2011 年

6 月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出一筆為數 9 , 2 00 萬元的非經常承擔額，用以支付

政府所分擔的費用。根據原定計劃，由 20 1 5 年 1 月 1 日起，金融機構應全數

承擔調解中心的營運費用。20 1 4 年 12 月，我們告知委員，撥款三方同意調撥

累計盈餘，用以維持中心的運作至大約 20 17 年，待完成就日後經費安排的深

入研究。  

 

8 .  請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
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 
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 0 16 年 7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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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收支及盈餘 

 
 

 
截至 2 01 5 年 12 月 31 日  

的年度  
 

(百萬元 )  

收入 18.22 

－ 撥款各方撥付的款項 17.50 

－ 其他收入 0.72 

開支 18.01 

－ 員工開支 7.77 

－ 折舊及攤銷的開支 1.59 

－ 其他行政及營運費用 8.65 

期間／年度盈餘 0.21 
 

截至 2015年年底的累計盈餘 73.62 

2015年後支付的承擔額  24.50 

整體預算累計盈餘 98.12 

 
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